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之核查意见 

 

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购买陕西龙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17%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情

况进行核查，情况如下： 

2018 年 10 月 9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结

束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发展战略，为将资源集中于

战略核心业务，做大教育板块，缩减非核心业务，上市公司拟结束法国全资子公

司 Brancher Kingswood 及其下属波兰子公司 Brancher Central Europe Sp.ZO.O.的

业务。同时公司拟停止连云港全资子公司江苏科斯伍德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

经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上述交易与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同

一或者相关资产，不纳入计算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累计计算的范围。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重大购买、出售资产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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